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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蕭 顯 航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背 景  

 
 港 鐵 火 炭 站 前 的 樂 景 街 路 面 狹 窄 ， 這 是 除 了 駿 景 路

( D - 1 5 公 路 ) 之 外 ， 貫 連 火 炭 與 大 埔 公 路 的 主 要 道 路 ， 更 是

附 近 屋 苑 居 民 前 往 港 鐵 火 炭 站 必 經 之 路。現 時 附 近 屋 苑 的

住 戶 眾 多，駿 景 園 有 大 約 2  5 0 4 戶，銀 禧 花 園 有 2  0 0 0 戶 ，

榕 翠 園 有 9 1 戶 ， 御 龍 山 有 1  3 7 5 戶 ， 落 路 下 村 和 火 炭 半

山 亦 有 不 少 住 戶 ， 因 此 該 路 段 的 行 人 和 交 通 流 量 極 高 ， 擠

塞 情 況 嚴 重 ， 經 常 有 車 輛 超 越 雙 白 線 行 駛 。 據 了 解 ， 樂 景

街 將 會 有 兩 項 大 型 建 設 工 程，其 一 為 華 潤 凍 倉 所 發 展 的 酒

店 項 目 ， 其 二 為 爪 哇 集 團 在 御 龍 山 對 面 發 展 的 住 宅 項 目 ，

屆 時 樂 景 街 的 交 通 擠 塞 情 況 將 更 嚴 重 。  
 
 此 外 ， 運 輸 署 早 前 亦 關 注 到 樂 景 街 的 行 人 及 單 車 流

量 。 鑑 於 該 處 空 間 有 限 ， 行 人 路 狹 窄 ， 而 人 流 卻 相 當 高 ，

導 致 行 人 及 單 車 使 用 者 之 間 出 現 矛 盾，運 輸 署 建 議 取 消 該

段 單 車 徑 ， 將 之 改 為 行 人 路 。  
 
提 問  
 

( a )  關 於 樂 景 街 路 面 人 多 車 多 的 問 題，運 輸 署 有 否 確

實 計 算 過 附 近 有 多 少 居 民，以 及 有 多 少 車 輛 及 行

人 在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使 用 駿 景 園 至 港 鐵 火 炭 站 的

一 段 道 路 ？  
 
( b )  關 於 取 消 樂 景 街 單 車 徑 的 建 議，運 輸 署 諮 詢 居 民

後 最 終 作 出 的 決 定 為 何 ？  
 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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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整 體 來 說，運 輸 署 有 何 實 際 措 施 去 應 付 樂 景 街 的

車 輛 、 單 車 和 行 人 三 方 面 的 流 量 ， 以 及 確 保 擠 塞

情 況 得 以 改 善 ？  
 

( d )  在 榕 翠 園 附 近 增 設 港 鐵 站 出 口 的 建 議 已 提 出 多

年 ， 這 除 了 可 以 方 便 火 炭 半 山 、 落 路 下 村 、 榕 翠

園 、 駿 景 園 和 銀 禧 花 園 的 居 民 外 ， 亦 可 疏 導 行

人 ， 大 大 改 善 擠 塞 情 況 。 請 問 政 府 和 港 鐵 為 何 至

今 仍 未 落 實 該 項 建 議 ？  
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
 
( a )  根 據 統 計，該 段 樂 景 街 在 平 日 繁 忙 時 段 毎 小 時 約 有 二

千 餘 人 次 使 用 兩 旁 的 行 人 路，而 車 流 則 約 為 毎 小 時 一 千 小

客 車 架 次 。  

 
( b )  我 們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接 獲 市 民 不 同 的 意 見，當 中 反 對

意 見 較 多 ， 故 我 們 暫 時 不 會 考 慮 取 消 該 段 單 車 徑 。  
 
( c )  據 我 們 觀 察 車 輛 擠 塞 情 況 通 常 只 出 現 在 上、下 班 繁 忙

時 段 ， 其 餘 時 間 交 通 情 況 屬 於 正 常 。 而 擠 塞 原 因 主 要 為 駕

駛 者 讓 乘 客 在 路 旁 上 落 客 引 起 。 就 此 情 況 ， 我 們 會 通 知 警

方 ， 希 望 透 過 警 方 加 強 巡 邏 ， 減 少 車 輛 停 在 路 旁 等 候 ， 從

而 疏 導 繁 忙 交 通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署 方 會 就 擠 塞 事 宜 通 知 各 公

共 運 輸 業 界 ， 請 業 界 多 加 注 意 。 必 要 時 亦 會 考 慮 加 設 不 准

停 車 限 制 ， 以 進 一 步 疏 導 交 通 。 至 於 行 人 路 擁 擠 的 情 況 ，

按 統 計 ， 該 路 段 兩 旁 的 行 人 路 仍 有 足 夠 空 間 供 市 民 使 用 ，

惟 為 提 供 更 舒 適 的 行 人 通 道 予 市 民 使 用，由 沙 田 民 政 事 務

處 、 沙 田 地 政 處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警 務 處 及 運 輸 署 組 成

的 處 理 違 例 停 泊 單 車 工 作 小 組，已 於 本 年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在

樂 景 街 進 行 清 理 違 例 停 泊 單 車 行 動，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再 次 安

排 清 理 行 動 。 而 按 統 計 數 字 顯 示 ， 樂 景 街 單 車 流 量 並 不 太

高 ， 故 現 時 單 車 徑 足 夠 容 納 單 車 使 用 。  
 
 
 

 （二）



 （三）

( d )  對 加 建 額 外 港 鐵 站 出 口 以 疏 導 行 人 的 建 議，運 輸 署 原

則 上 支 持 ， 但 相 關 的 乘 客 及 工 程 資 料 ， 應 由 港 鐵 公 司 回 覆

更 為 恰 當 。  

 
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的 回 覆  

 
現 時 火 炭 站 有 A、 B、 C 及 D 四 個 出 入 口 ， B 及 D 出 入

口 主 要 通 往 火 炭 工 業 區 的 南 北 面 。 至 於 火 炭 半 山 、 落 路 下

村 、 榕 翠 園 、 駿 景 園 及 銀 禧 花 園 的 居 民 ， 則 可 利 用 C 出 入

口 進 出 火 炭 站 。 根 據 觀 察 ， 出 入 車 站 的 整 體 人 流 暢 順 ， 相

信 現 時 該 站 的 出 入 口 設 施，已 能 應 付 乘 客 及 附 近 居 民 的 需

要 。  

 

公 司 備 悉 貴 會 對 火 炭 站 增 設 出 入 口 的 意 見 ， 並 會 繼 續

密 切 留 意 車 站 人 流 及 附 近 的 社 區 發 展 ， 不 時 作 出 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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